
民航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工作方案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加快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其中一项重要任

务。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国发

〔２０１８〕２２ 号）（下称《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

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并将京津冀及其周边、长三角、汾

渭平原等地区确定为重点区域。 其中，明确民航相关的重点任务

是加快推进机场场内“油改电”建设和大力推广飞机岸基供电（即

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替代，下称 ＡＰＵ 替代）专项工作。 为切实履行

民航业生态环保职责，在推动民航强国建设中，系统有序推进民航

绿色发展，落实《三年行动计划》相关规定，结合以往工作经验和

行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安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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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强化规划引领，以机场场内车辆“油改电”和 ＡＰＵ 替代项目为

抓手，不断推动行业结构性节能减排工作走向深入，坚决完成《三

年行动计划》任务要求。

（二）基本原则

———坚持底线思维，务求实效。 坚守安全这一航空运输生命

线，紧扣打赢蓝天保卫战任务要求，加大生态环保工作力度，汇聚

资源，加大投入，协同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

———坚持责任担当，狠抓落实。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强化时间

节点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挂图作战，着力推动管理、融资、运行等

模式创新；强化政府督察与服务作用，真抓严管，加快完善相关技

术与运行标准体系。

———坚持远近结合，统筹协调。 兼顾眼前与长远，着重处理好

打赢蓝天保卫战和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与

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强化民航各单位间协同联动、民航运输业与相

关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努力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良好局面。

（三）目标指标

经过 ３ 年努力，机场场内运行电动化水平显著提升，协同减少

机场场内噪音和排放，明显改善机场场内空气质量和工作环境。

（四）实施区域范围

“油改电”项目实施范围是：《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京津冀及

其周边、长三角和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内机场（下称重点区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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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名单附后），以及非重点区域 ２０１７ 年旅客吞吐量 ５００ 万人次以

上机场（下称其他区域机场，名单附后；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旅客吞吐量

超过 ５００ 万人次的新增机场参照执行，）。 ＡＰＵ 替代项目实施范

围是：２０１７ 年旅客吞吐量 ５００ 万人次以上机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旅客

吞吐量超过 ５００ 万人次以上的新增机场参照执行）。

本工作方案暂不适用未来三年有迁建计划机场以及不在上述

实施范围内机场。 下文所称“机场”若不做特殊限定，均指本方案

适用机场。

二、加快机场场内车队结构升级

在满足民航机场设备技术标准和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选

择适当的技术路径和产品，确保机场场内特种车辆平稳更替和不

停航施工安全。

（一）推广使用新能源设备和车辆。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

除消防、救护、除冰雪、加油设备 ／ 车辆及无新能源产品设备 ／ 车辆

外，重点区域机场新增或更新场内用设备 ／ 车辆应 １００％使用新能

源（鼓励选用技术进步产品），在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柴油设

备 ／ 车辆实现 １００％尾气达标改造，不再引进汽柴油设备 ／ 车辆；其

他区域机场新增或更新场内设备 ／ 车辆中，新能源设备 ／ 车辆占比

不低于 ５０％，新增或更新场内汽柴油设备 ／ 车辆必须达到国四及以

上标准，在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柴油设备 ／ 车辆实现 １００％尾

气达标改造。

（二）完善场内充电设施服务体系建设。 各机场要开展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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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升级改造及充电设施建设工作，努力建成数量适度超前、布局

合理、智能高效的充电设施服务体系，充分满足场内车辆安全、高

效运行。 驻场单位在机场场内自有用地建设充电设施应坚持安全

集约高效原则，并商机场后实施，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三）创新商业运营模式。 在确保机场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各

机场及其驻场单位应创新项目投融资、建设和运营模式，鼓励探索

引入合同能源管理、专业运营服务商、设施设备共享平台等方式促

进项目高效集约式发展；机场及其驻场单位要积极争取国家及地

方相关政策支持。

三、推动靠桥飞机使用 ＡＰＵ 替代设施

推广 ４００ 赫兹静变电源设备（电源机组）和地面空调设备（空

调机组）替代飞机 ＡＰＵ，飞机在机场廊桥停靠期间主要使用 ＡＰＵ

替代设施。

（一）提高 ＡＰＵ 替代设施使用率。 ２０２０ 年底前，机场在用廊

桥全部配备 ＡＰＵ 替代设施 （空调、电源及计量监控系统），鼓励

２０１７ 年旅客吞吐量 １０００ 万人次以上机场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开展

远机位 ＡＰＵ 替代项目改造（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旅客吞吐量超过 １０００ 万

人次的新增机场参照执行）。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照“应用尽

用”原则，飞机在机场廊桥停靠期间禁止使用 ＡＰＵ。 ２０１８ 年起，设

计旅客吞吐量 ５００ 万人次以上的新建或改扩建机场应同步规划、

设计、建设 ＡＰＵ 替代设施；设计旅客吞吐量 １０００ 万人次以上的新

建和改扩建机场还应同步规划、设计、建设远机位 ＡＰＵ 替代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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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运行管理程序。 机场应通过航行情报、机场使用手

册等途径发布和更新本机场的 ＡＰＵ 替代设施所在机位、设备型

号、适用机型等相关信息。 机场应和航空公司加强协调与合作，定

期组织技能培训、考核及复训，协商确定 ＡＰＵ 替代设施使用操作

流程。 机场（特别是重点区域机场）应认真统计各航空公司 ＡＰＵ

替代设施使用情况，整理后每季度向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报备。

四、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

以打赢蓝天保卫战为契机，不断提升行业结构性节能环保工

作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加快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

（一）建立联合工作机制。 机场会同驻场单位建立联合工作

组，商定工作机制，明确各自权责，共同研究编制“打赢蓝天保卫

战项目推进三年工作计划”（下称联合工作计划），制定可量化、可

核查的总体目标与年度目标，并共同落实计划。 各机场联合工作

计划应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底前由机场报送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

民航地区管理局审核通过后，机场及其驻场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二）协商确定用电收费标准。 机场可向场内电动车辆及

ＡＰＵ 替代设备用户收取电费和充电服务费，其中电费执行国家规

定的电价政策，充电服务费用于弥补相关设施运营成本。 具体收

费标准由机场与有关驻场单位参照国家或地方相关规定协商确

定，确保电动车辆使用成本显著低于燃油汽车使用成本、ＡＰＵ 替

代设施使用成本显著低于 ＡＰＵ 使用成本。 各机场确定充电收费

标准后需向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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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推进新技术应用。 机场应会同驻场单位、科研单位

开展新能源车辆及 ＡＰＵ 替代设施运行与能耗监控系统建设，积极

稳妥开展智能化充电设施、储能设施、微电网设施等建设，不断提

高现代信息技术在运营管理创新中的应用水平，加快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 到 ２０２０ 年底，重点区域

机场应实现场内车辆及 ＡＰＵ 替代设施运行情况可视化、智能化监

测。

（四）加强与设备生产制造方协作。 鼓励行业协会组织、机场

及其驻场单位加强与设施设备生产制造方沟通协作，积极开展信

息共享机制建设，强化需求导向，确保供给数量与质量满足民航安

全、高效运行，努力实现民航运输业与相关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五、狠抓工作落实

民航业要充分认识落实《三年行动计划》相关要求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完成本方案各项任务。

（一）加大督察力度。 民航局将会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建立

“民航打赢蓝天保卫战专项工作组”。 其中，民航局主要负责制定

总体工作方案、开展总体评估、组织制定标准和规章等工作；民航

各地区管理局具体负责各机场联合工作计划审核、工作指导与督

察、节油数据统计分析等工作。 ２０１９ 年起，民航各地区管理局需

对辖区机场相关项目开展情况每季度进行一次督察，督察结果报

民航局；对工作不力、责任不实的单位，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开约

谈相关单位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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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组织领导。 各有关机场、航空公司、服务保障单位

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明确具体负责部门；要制定本单位工作目标和配套政策措施，

出台可量化、可操作的绩效考核办法，确保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民航落实《三年

行动计划》有关工作进展和成效，主动宣介优秀典型；及时总结成

功经验，促进各单位互学互鉴、共同提高。 积极宣贯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引导强化全行业绿色发展责任意识和行动自觉。

附件：１．重点区域机场名单

２．其他区域机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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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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